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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２０１２

年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市政项目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声明

发行人董事会已批准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发行人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企业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报

告真实

、

完整

。

主承销商已对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内容进行了审慎核查

，

确认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

重要提示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

请认真阅读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其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

，

并进行独立

投资判断

。

主管部门对本期债券发行所作出的任何决定

，

均不表明其对债券风险作出实质性判断

。

凡认购

、

受让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

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对本期债券各项权利义

务的约定

。

本期债券依法发行后

，

发行人经营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投资者自行负责

。

债券名称

：

２０１２

年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

发行总额

：

１０

亿元人民币

债券期限

：

１０

年

。

本期债券设置提前偿还条款

，

即自债券发行后第

７

年起

，

逐年分别按照债券发

行总额

２５％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债券利率

：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

，

票面年利率为

８．３９％

（

该利率根据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

差

３．２６％

确定

，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

５

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

）

上公布的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Ｙ

）

利率的算术

平均数

５．１３％

，

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

，

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固定不变

。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逾期不另计息

发行方式

：

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公开发行

。

发行对象

：

本期债券由承销团成员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

（

国家法律

、

法规另有规定除

外

）。

还本付息方式

：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

，

分次还本

，

自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２

年逐年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２５％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

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人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

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

（

每名债券持有人所

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

，

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

）。

最后四年应付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

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人托管名册上登记

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

。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首日起不

另计利息

，

到期兑付本金自兑付首日起不另计利息

债券信用级别

：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ＡＡ－

级

，

发行人主体评

级为

ＡＡ－

级

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无担保

释 义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另有规定外，下列词汇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乌兰察布城投

、

发行人

、

公司 指 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指

总额为

１０

亿元的

２０１２

年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

设债券

本次发行 指 经有关主管部门正式批准

，

本期债券在中国境内的公开发行

募集说明书 指

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制作的

《

２０１２

年乌兰察

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

募集说明书摘要 指

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制作的

《

２０１２

年乌兰察

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

国家发展改革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托管人 指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监管银行

、

偿债

资金专用账户监管银行

指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市分行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民生

证券

指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

，

由主承销商

、

副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

成的承销组织

承销协议 指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签署的

《

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项

目建设债券承销协议

》

承销团协议 指

主承销商与承销团其他成员签署的

《

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承销团协议

》

及其补充协议

投资者

、

债券持有人 指

持有

２０１２

年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的投

资者

余额包销 指

承销团成员按承销团协议及承销团协议补充协议所规定的各自承

销本期债券的份额承担债券发行的风险

，

即在规定的发售期结束

后

，

将各自未售出的债券全部买入

，

并按时

、

足额划付与各自承销

本期债券份额相对应的款项

元 指 人民币元

工作日 指 每周一至周五

，

但不包括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指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

、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节日或休息日

）

大公国际

、

信用评级机构 指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中喜事务所

、

审计机构 指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第一条 债券发行依据

本期债券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

２０１１

］

１７１１

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

第二条 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乌兰察布市集宁新区党政大楼（后楼）

法定代表人：常永福

联系人：刘利峰

联系地址：内蒙古集宁新区乌兰察布市党政大楼后楼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４－８３２４６９９

传真：

０４７４－８３２５７７８

邮政编码：

０１２０００

二、承销团

（一）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余政

联系人：张勇、孙秋芳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７９

、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７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９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５

（二）副主承销商

１．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第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 杨小阳

联系人：李珊、张婷婷、吴思宇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长安兴融中心

２

号楼

７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６９１７

、

０１０－６６２２７６８８１

、

０１０－６６２７６８８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７６８８９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２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５１０

号南半幢

９

楼

法定代表人：方加春

联系人：余鹏

联系地址：上海市福山路

５００

号城建国际中心

２６

层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８１２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８８０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２

３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人：王丹愉、刘恒志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１９

楼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５６５２６６

、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８４１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８３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４０

（三）分销商

１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呼和浩特新城区锡林南路

４０

号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人：程敏、王洁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长安兴融中心西楼

１１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１６０３６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１９４９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２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１７８

号华融大厦

５－６

楼

法定代表人：段文清

联系人：候宇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１０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７５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７９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４０

３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系人：叶凡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恒奥中心

Ｂ

座

５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３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３５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４０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联系人：汪浩、张华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首钢国际大厦

６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２９２８６９

、

０１０－８２２９５５４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２９３６９１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８

５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滨湖路

４６

号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联系人：杨波、林萍、钟颐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四路紫竹七道教育科技大厦

３２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５７６８９８－８１１

、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３７３７

、

０７５５－８３７１６８５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５７６９００

、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４５７４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０

三、财务顾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人：刘恒志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１９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８４１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８３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４０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法定代表人：余政

联系人：张勇、孙秋芳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７９

、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７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９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５

五、托管人：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张元

联系人：李扬、田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１７０７３５

、

８８１７０７３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６１８７５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２

六、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监管银行、偿债资金专用账户监管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市分行

住所：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桥东三马路六号

负责人：薛宗彦

联系人：薛宗彦

联系地址：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桥东三马路六号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４－８２２１０６３

传真：

０４７４－８２２１０６３

邮政编码：

０１２０００

七、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２６

号鹏润大厦

Ｂ

座

２０

层

Ｂ２００１

法定代表人：关建中

联系人：张彦

联系地址：北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２６

号鹏润大厦

Ｂ

座

２０

层

Ｂ２００１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０８７７６８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八、审计机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崇文区崇文门外大街

１１

号新成文化大厦

Ａ

座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张增刚

联系人：宋俊英、张健、阎东

联系地址：北京市崇文区崇文门外大街

１１

号新成文化大厦

Ａ

座

１１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７０８９６７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７０８０１４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６２

九、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９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６

层

负责人：陶修明

经办律师：李敏、杨开广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９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６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２３３４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２３３９９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４０

第三条 发行概要

一、发行人：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

２０１２

年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简称“

１２

乌兰察布债”）。

三、发行总额：人民币

１０

亿元。

四、债券期限：

１０

年。 本期债券设置提前偿还条款，即自债券发行后第

７

年起，逐年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２５％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五、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８．３９％

（该利率根据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加上基本

利差

３．２６％

确定，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

５

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

放利率网（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

）上公布的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Ｙ

）利率的算术平均数

５．１３％

，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

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

息。

六、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公开发行。

七、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平价发行。

八、认购单位：以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认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九、债券形式：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由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托管记载。

十、发行范围和对象：本期债券由承销团成员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

发行。

十一、认购与托管：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由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托管记载。

十二、发行期限：

６

个工作日，自发行首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十三、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１

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十四、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４

月

２５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十五、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十六、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自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２

年逐年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２５％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人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

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 （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

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最后四年应付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

管人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首日起不

另计利息，到期兑付本金自兑付首日起不另计利息。

十七、付息首日：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２２

年每年的

４

月

２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

工作日）。

十八、集中付息期：自付息首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含付息首日当日）。

十九、兑付首日：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２

年每年的

４

月

２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

工作日）。

二十、集中兑付期：自兑付首日起的

２０

个工作日（含兑付首日当日）。

二十一、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相关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二十二、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二十三、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二十四、承销团成员：本期债券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主承销商为中国建银投资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为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林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监管银行、偿债资金专用账户监管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兰察布

市分行。

二十六、债券受托管理人：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十七、信用级别：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发行人的长

期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二十八、上市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１

个月内，发行人将尽快就本期债券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

出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流通的申请。

二十九、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

资者承担。

第四条 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分销商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成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

承销。

第五条 认购与托管

一、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方式发行，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国

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

二、境内法人凭加盖其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

托书认购本期债券；境内非法人机构凭加盖其公章的有效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

本期债券。 如法律法规对本条所述另有规定，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期债券由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托管记载，具体手续按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的《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

券登记和托管业务规则》的要求办理。 该规则可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阅或在本期

债券承销商发行网点索取。

四、投资者办理认购手续时，不需缴纳任何附加费用；在办理登记和托管手续时，须遵循债券托管机

构的有关规定。

五、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投资者可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进行债券的转让和质押。

第六条 债券发行网点

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公开发售，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均可购买。 具体发行网点见附表一。

第七条 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者和二级市场的购买者，下同）被视为做出以下承

诺：

一、投资者接受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

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三、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流通，并由民

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为办理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排；

四、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限内，若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将其在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转让给新债

务人承继时，则在下列各项条件全部满足的前提下，投资者在此不可撤销地事先同意并接受这种债务转

让：

（一）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交易（如已上市交易）的批准部门对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转让承继无异议；

（二）就新债务人承继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有资格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出具不次于原债券信用级

别的评级报告；

（三）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取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后正式签署债务转让承继协议，新债务人承诺将按照

本期债券原定条款和条件履行债务；

（四）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按照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就债务转让承继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投资者同意民生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监管银行及相关方签订《债权受托管

理协议》（包括《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监管协议》和《账户监管及合作协议》，接受该

等文件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六、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监管银行

／

偿债资金专用账户监管银行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

接受这种变更；

七、对于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作出的有效决议，所有投资者（包括所有出

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接受该

决议。

第八条 债券本息兑付方法

一、利息的支付

（一）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支付利息

１

次，最后四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一起

支付。 本期债券每年的付息首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２２

年每年的

４

月

２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本期债券每年的集中付息期限为自各年付息首日起的

２０

个工作日（含付息首日当

日）。

（二）未上市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债券托管人办理；已上市或交易流通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登记机构

和有关机构办理。 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相关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中

加以说明。

（三）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本金的兑付

（一）本期债券设置提前偿还条款，即自债券发行后第

７

年起，逐年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２５％

的比例偿还

债券本金。 本期债券兑付首日为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２

年每年的

４

月

２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二）未上市债券本金的兑付由债券托管人办理；已上市或交易流通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登记机构和

有关机构办理。 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相关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

以说明。

第九条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企业名称：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５２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３６４

注册地址：乌兰察布市集宁新区党政大楼（后楼）

法定代表人：常永福

注册资本：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城市建设项目投融资（立项、贷款）、项目投资、建设承包、参股经营；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

设与经营，受市政府委托开发城市土地一级市场，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广告经营，市政设施冠名，建材

生产与经销，服务业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有一家子公司，即乌兰察布市汇元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

５７２

，

５６１．３６

万元，净资产

４１９

，

８３５．１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１９

，

３２２．３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８．７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８．８７

万元。

二、历史沿革

公司系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乌政字［

２００５

］

４２

号《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成立乌兰察布市城市

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成立时注册

资本为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实收资本

２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经乌兰察布国诚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验资报

告（乌国会审字（

２００５

）第

３６０

号）。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经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乌政字［

２００６

］

４７

号《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乌兰察布市城

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的批复》 及修改后的章程减少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变更后注册资本为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变更后实收资本为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经乌兰察布国诚会计师事

务所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乌国会审字（

２００６

）第

４６１

号）。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经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乌政字［

２００６

］

２０４

号《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关于划转国有资产等

事宜的通知》及修改后的章程规定变更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实收资本为

２２９

，

０８７

，

２６７．００

元，经

内蒙古正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内正赫会事（

２００６

）验字第

３７

号）。 与此同时，根

据上述“通知”，公司的名称由“乌兰察布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乌兰察布市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实收资本为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经内蒙古正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验资报

告（内正赫会事（

２００８

）验字第

０６３

号）。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经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乌政批字（

２００９

）

７１

号《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关于乌兰察布市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金的批复》及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

３０００

万元，出资

人为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之前交付

２０００

万元，

７

月

３１

日之前交付剩余的

１０００

万元。 本次

增资经内蒙古正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内兴会事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９３

号）。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乌兰察布市政府下发《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关于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申请

增加注册资本金的批复》（乌政批字［

２０１０

］

３０

号），同意发行人的注册资本由

３．３

亿元增加至

３．６

亿元。 本次

增资经内蒙古兴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内兴会事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７５

号）。

三、股东情况

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注册资本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出资人为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

四、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

（一）公司治理

公司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设立了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 董事会为公司的最

高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监事会为公司的常设监察机构；公司经理层及工作部门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

理，是决策的执行者。 决策层、监督层、经营管理层按照工作规则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二）组织结构

五、与子公司的投资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共有一家控股子公司，即乌兰察布市汇元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乌兰察布市汇元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１２．７ １０

，

０００ ５９．５

六、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

１１

人，为常永福、杨国文、靳来厚、张智、黄宝玺、刘钦、刘常华、王幂生、付书林、

周秉瑞、朱江；其中，常永福为公司董事长，杨国文为公司副董事长，周秉瑞、朱江为公司职工代表。

（二）监事会成员

公司现任监事会成员

５

人，为雷忠宝、张利雄、宿守业、刘利峰、赵登科；其中雷忠宝为公司监事会主

席，刘利峰、赵登科为公司职工代表 。

（三）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

３

人，为王幂生、刘战生、贾钰；其中王幂生为公司总经理。

第十条 发行人业务情况

发行人的主要业务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国有资产经营等。

一、发行人所在行业现状和前景

“城市化战略”是

２１

世纪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措施之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

国的城市化率从

２０％

提高到

４５．６８％

，城市数量从

１９３

个发展到

６５５

个，城市化建设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

增长、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在我国，城市经济对

ＧＤＰ

的贡献率超过

７０％

。 城市基础设施的逐步配套和完

善，对改善城市投资环境、提高经济效率、发挥城市经济核心区辐射功能等有着积极作用，对城市土地增

值、房地产业发展、商业服务业的繁荣以及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有着明显的支持和拉动作用。 据测算，我

国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即新增

１４００

亿元，最终带来

３３６０

亿元的

ＧＤＰ

。 因此，提

高城市化率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对城市建设及相关的城建资源性资

产开发业务的需求必然将不断增加。

近年来，由于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程度显著

提高，新技术、新手段得到大量应用，基础设施功能日益增加，承载能力、系统性和效率都有了显著的进

步，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 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显示，

２０１０

年，我国的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跃升至

２７８

，

１４０

亿元，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了

２３．８％

，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等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资额为

２４１

，

４１５

亿元，较

２００９

年增长了

２４．５％

。 为应对金融危机，确保宏观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

政府已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深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体制的改革，促进投融资体制和收益风险的市场化。

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进一步改善民生，各省市也出台了多项政策以支持和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可

以预见，城市建设行业在未来几年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

乌兰察布市迄今已有

６０００

余年的文明史，该市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总面积约

５．５

万平方公里，下辖

１１

个旗县市区，总人口

２７３

万，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居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这里不仅是我国北方

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能源、资源基地。

乌兰察布市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地处环渤海经济圈和呼包鄂经济带的结合部，是内蒙古自治区东进

西出、北开南连的“桥头堡”，也是我国通往外蒙、俄罗斯和东欧的重要国际通道。自“十五”以来，在国家西

部大开发政策的扶持下，该市发展步伐明显加快，综合实力不断攀升。 “十五”期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

均递增

２２％

以上，财政收入年均递增

３０％

以上。

２０１０

年乌兰察布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５５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

；财政总收入

３６．８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２．４％

；

一般预算收入

１７．３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３．９％

。

乌兰察布市财政及收支情况统计表

单位：亿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全市财政总收入

３６．８０ ３０．０７ ３５．０５

全市一般预算收入

１７．３３ １３．９９ １５．４７

全市地方财政支出

１４０．０３ １１３．９９ ９０．５２

资料来源：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乌兰察布市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地方财政预算草案报告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是投资大，项目回收期长，影响项目实施的因素多，公益性质较强，与人民

生活联系紧密等，所以长期以来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一般都是政府的职责，这就会导致市政建设的局限

性：第一，政府财力有限，无法承受不断增长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沉重负担，致使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设

施建设跟不上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二，由于资金来源比较单一，城建资金很容易受到城市经济发展状

况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乌兰察布市为了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的状况，近年来一直采取多种途径解决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问题，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倾斜程度也不断加大。

二、发行人在行业中的地位和竞争优势

（一）发行人的行业地位

发行人是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由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直接管

理，是乌兰察布市城市建设投融资主体和国有资产经营主体，是全市市政建设项目的主要投资业主。

（二）竞争优势

１．

区域垄断优势

作为乌兰察布市市政基础建设项目的主体，公司在乌兰察布市旧城改造、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路

网建设等方面具有区域垄断优势，确保了经营性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市场收益稳定，管理效益明显。

２．

政策优势

自公司成立至今，乌兰察布市政府从政策、资金、体制等方面对公司给予了大力支持。 根据乌政字

［

２００６

］

２０

号文件关于公司的组建方案批复，公司享受包括税费减免、融资支持等多方面政策优惠。公司作

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主体，政府确定的一些重大城建项目都交由公司投资开发，并依据项目建

设情况向公司注入资金和优良资产。公司成立后，为支持公司融资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市政府加大对

公司的支持力度，每年都帮助公司解决一定数量的建设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３．

融资优势

作为乌兰察布地区投资建设主体，公司充分发挥融资、建设职能作用，以给中心城区新区筹集建设资

金为主，同时兼顾支持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积极拓宽资金来源和融资渠道，通过调整和优化融资结

构和方式，合理安排融资计划，控制贷款额度，降低融资成本，控制融资风险，有效提高了贷款资金的使用

效益。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三年的时间，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及农业发展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为全市

争取各类贷款共计

７．８

亿元，没有不良贷款行为，形成了良好的信用形象。 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

行、中国银行乌兰察布分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乌兰察布市分行等银行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互信关系，取得

总计

９．３５

亿元的授信额度。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累计贷款

１４．５８

亿元，贷款余额

１２．６２

亿元，切实保障

了乌兰察布市各项基本建设项目的顺利开展。

三、发行人主营业务模式和状况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发行人的主要业务之一，该类业务基础性较强，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居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商业服务的繁荣以及地方经济的增长有着很强的支持和拉动作用。此外，乌兰察布城投还

有租赁业务、代建业务、担保业务等多项盈利能力较强的业务，这些业务为公司带来了大量的经营性收入

和利润。

作为乌兰察布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融资主体和代建主体，发行人在政府政策扶持下发展十

分迅速。自成立以来，完成了一大批公路、市政管网、旧城改造等建设项目。为支持公司顺利完成政府布置

的各项代建工程，目前，公司初步实现了以项目代建、项目经营为核心的循环经营体制，并实现了较为客

观的代建收益。

四、发行人发展规划

公司作为政府的投资建设主体，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明确的发展战略。

公司将在现阶段各项业务经营基础上，深入参与乌兰察布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并以此作为立足点，

发挥公司企业化运作优势，增强盈利能力，做大做强公司业务。公司将积极推进业务创新，以项目代建、租

赁业务为基础，以国有资产的市场化运营为依托，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综合型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发

展，并努力通过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为促进城市建设的持续稳定快

速发展服务。

第十一条 发行人财务情况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发行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１０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投资者在阅读以下

财务数据时，应当参照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合并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５

，

７２５

，

６１３

，

６４５．１７ ５

，

１２８

，

１７４

，

３３６．０４ ４

，

０１５

，

０６８

，

３０５．８９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７５９

，

７５９

，

２６１．０９ ２

，

２５１

，

６４７

，

６２７．１４ １

，

１５４

，

８５１

，

３７８．３５

长期投资合计

——— ——— ———

固定资产合计

２

，

６９３

，

１６８

，

０８３．０８ ２

，

６９４

，

４７８

，

０５３．７０ ２

，

６９６

，

１７３

，

６４８．０４

负债合计

１

，

５２７

，

２６２

，

６２１．６３ １

，

２９２

，

１２８

，

９３０．５９ ４５３

，

７７４

，

１５１．９７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６４

，

９１７

，

６２１．６３ ２２０

，

５９８

，

９３０．５９ ９３

，

２７４

，

１５１．９７

长期负债合计

１

，

２６２

，

３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７１

，

５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

，

１９８

，

３５１

，

０２３．５４ ３

，

８３６

，

０４５

，

４０５．４５ ３

，

５６１

，

２９４

，

１５３．９２

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１

，

３３６

，

７１１．６３ １６

，

５９１

，

２５２．３２ １５

，

７３６

，

８４４．５９

主营业务利润

２９

，

６５８

，

９９６．８１ １３

，

９７３

，

１３０．５０ １４

，

０５９

，

１２９．７７

营业利润

１８

，

４４４

，

６０７．２９ ３

，

０９４

，

３２４．７４ １０

，

０９０

，

１９９．６２

补贴收入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

，

９４０

，

４０７．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１９８

，

４４４

，

６０７．２９ １８４

，

０３０

，

５３１．７４ １９０

，

０８０

，

１９９．６２

净利润

１９３

，

２２３

，

０５０．３５ １８２

，

２７１

，

８２３．７１ １８７

，

５５５

，

３８３．４１

未分配利润

８１５

，

８５７

，

９６６．８２ ６４１

，

２６９

，

５４５．７２ ４７５

，

８４７

，

４９５．６９

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９０

，

８５６

，

６５０．４２ －４８８

，

９８３

，

０８３．４７ －２０６

，

８９７

，

３７４．９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９

，

７６８

，

７１１．２９ －３５

，

２２９

，

７６１．６６ －５３

，

６４６

，

９２５．０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４

，

７９０

，

４４７．５４ ８４０

，

１７９

，

２４３．６６ ２６２

，

７３５

，

１６２．７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３５

，

８３４

，

９１４．１７ ３１５

，

９６６

，

３９８．５３ ２

，

１９０

，

８６２．７５

第十二条 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截至本期债券发行前，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均无已发行尚未兑付的企业（公司）债券、中期票据及

短期融资券。

第十三条 募集资金用途

一、募集资金投向

（一）募集资金总量及用途

本期债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

亿元， 拟投向乌兰察布市集宁新区城中村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乌

兰察布市集宁新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新老城区连接线改建工程、察右中旗科布

尔镇市政道路建设工程、四子王旗乌兰花镇道路工程、察右后旗白音察干镇道路扩建工程、内蒙古察哈尔

工业园区

１２

条道路建设工程等十八个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１７．５７

亿元，均经有权部门的审批。项目的投资规

模、拟使用募集资金规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本期债券募集

资金使用额度

１

乌兰察布市集宁新区城中村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６０

，

７８２ ３４

，

５９８

２

乌兰察布市集宁新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３４

，

５９２ １９

，

６９０

３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新老城区连接线改建工程

８

，

５１８．６４ ４

，

８４８

４

内蒙古察哈尔工业园区中心西街道路建设工程

１

，

２６９ ７２２

５

内蒙古察哈尔工业园区中心东街道路建设工程

１

，

２６９ ７２２

６

内蒙古察哈尔工业园区黄茂营街道路建设工程

１

，

２００ ６８３

７ １１０

国道至大喇嘛营

（

商都街

）

道路建设工程

８

，

９０８ ５

，

０７０

８

内蒙古察哈尔工业园区平地泉街道路建设工程

９８７ ５６１

９

内蒙古察哈尔工业园区巴音街道路建设工程

１

，

２００ ６８３

１０

内蒙古察哈尔工业园区玫瑰营街道路建设工程

１

，

９００ １

，

０８１

１１

内蒙古察哈尔工业园区白海子街道路建设工程

１

，

２００ ６８３

１２

察右前旗巴音镇

１１０

国道至平地泉火车站物流快速通

道道路建设工程

９

，

０００ ５

，

１２２

１３

集宁区

２０８

国道至白海子镇玫花公路出口道路建设工

程

９

，

２００ ５

，

２３５

１４

察右前旗平地泉镇

２０８

国道至黄旗海镇道路建设工程

４

，

９７０ ２

，

８２９

１５

察右前旗平地泉镇

２０８

国道至京呼高速公路北出口道

路建设工程

４

，

５８８ ２

，

６１１

１６

察右中旗科布尔镇市政道路建设工程

９

，

８８８．３８ ５

，

６２８

１７

四子王旗乌兰花镇道路工程

９

，

１１１ ５

，

１８６

１８

察右后旗白音察干镇道路扩建工程

７

，

０９９．４３ ４

，

０４８

合 计

１７５

，

６８２．５ １００

，

０００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批准文号

１

乌兰察布市集宁新区城中村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

内发改投字

［

２００８

］

２７４８

号

内环审

（

表

）［

２００８

］

１４３

号

２

乌兰察布市集宁新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内发改投字

［

２００８

］

２７４９

号

内环审

（

表

）［

２００８

］

１４４

号

３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新老城区连接线改建工程

乌发改投字

（

２００９

）

５９９

号

乌环表

［

２００９

］

７５

号

４

内蒙古察哈尔工业园区中心西街道路建设工程

乌发改投字

（

２００９

）

５９１

号

乌环表

（

２００８

）

１０４

号

５

内蒙古察哈尔工业园区中心东街道路建设工程

乌发改投字

（

２００９

）

５８７

号

乌环表

（

２００８

）

１０３

号

６

内蒙古察哈尔工业园区黄茂营街道路建设工程

乌发改投字

（

２００９

）

５８６

号

乌环表

（

２００８

）

９８

号

７ １１０

国道至大喇嘛营

（

商都街

）

道路建设工程

乌发改投字

（

２００９

）

５９４

号

乌环表

（

２００８

）

１０２

号

８

内蒙古察哈尔工业园区平地泉街道路建设工程

乌发改投字

（

２００９

）

５８９

号

乌环表

（

２００８

）

１００

号

９

内蒙古察哈尔工业园区巴音街道路建设工程

乌发改投字

（

２００９

）

５９０

号

乌环表

（

２００８

）

１０１

号

１０

内蒙古察哈尔工业园区玫瑰营街道路建设工程

乌发改投字

（

２００９

）

５８８

号

乌环表

（

２００８

）

９９

号

１１

内蒙古察哈尔工业园区白海子街道路建设工程

乌发改投字

（

２００９

）

５９２

号

乌环表

（

２００８

）

９７

号

１２

察右前旗巴音镇

１１０

国道至平地泉火车站物流快速

通道道路建设工程

乌发改交运字

（

２００９

）

１９０

号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乌兰察布市环保局审批同

意建设

１３

集宁区

２０８

国道至白海子镇玫花公路出口道路建设

工程

乌发改交运字

（

２００９

）

１９１

号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乌兰察布市环保局审批同

意建设

１４

察右前旗平地泉镇

２０８

国道至黄旗海镇道路建设工

程

乌发改交运字

（

２００９

）

１８９

号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乌兰察布市环保局审批同

意建设

１５

察右前旗平地泉镇

２０８

国道至京呼高速公路北出口

道路建设工程

乌发改交运字

（

２００９

）

１９２

号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乌兰察布市环保局审批同

意建设

１６

察右中旗科布尔镇市政道路建设工程

乌发改投字

（

２００９

）

７５９

号

乌环表

（

２００９

）

６４

号

１７

四子王旗乌兰花镇道路工程

乌发改投字

（

２００９

）

６７２

号

乌环表

（

２００９

）

６４

号

１８

察右后旗白音察干镇道路扩建工程

乌发改投字

（

２００８

）

４４４

号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察右后旗环保局审批同意建

设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管理制度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对资金进行支配，并保证发债所

筹资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不超过限定水平。

（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１．

募集资金存储管理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用账户存储制度，对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实行集中存放、专户管理、专账核

算。

２．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制度，严格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承诺的投向和金额安排使用募

集资金。公司进行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时，资金使用必须严格遵守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和本制度的规定，履行

相应的审批手续。

３．

募集资金项目管理

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应与公司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承诺的项目相一致，原则上不应变更。出现严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时，公司应当及时公告披露，并书面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公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时，必须经法定或约定的批准、审批程序，并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４．

募集资金监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财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核实，并将检查核

实情况报告董事会。 公司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对违法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有权予

以制止。

第十四条 偿债保证措施

为了保证本期债券本息按时、足额偿还，发行人将逐年向偿债专用账户提取资金用于本期债券的兑

付工作，并在监管银行建立专项偿债账户。此外，发行人在充分评估自身业务增长潜力和未来现金流量状

况的基础上，制定了严谨可行的偿债计划及保障措施，以保障本期债券持有人到期兑付本息的合法权益。

一、偿债计划

发行人在监管银行设立偿债账户，还本付息资金将按计划进入该账户，并且账户内资金仅能划付至

本期债券主承销商与发行人签署的《承销协议书》内规定的账户。资金来源于发行人日常运营所产生的现

金流、项目回购款形成的现金流等。发行人将于每年还本付息日前

７

个工作日，提取当期应还本付息金额，

并保证还本付息日前

５

个工作日，偿债账户有足额的资金支付当期债券本息。 若每年还本付息日前

６

个工

作日偿债账户的资金小于规定资金，则监管银行应尽快通知发行人，提醒发行人筹措资金补足偿债账户。

发行人将设立偿债资金专户，在债券存续期过半后各年度，提前安排必要的还本资金，保证按时还本

付息。 专项偿债资金按年计提，不晚于付息日前第

７

个工作日提取完毕。 偿债资金来源于发行人日常生产

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收入、日常盈余、项目代建费收入等各项收入。

二、偿债保障措施

（一）公司未来的业务收入和利润是本期债券按期偿付的基础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１８６

，

５６８

，

５２５．５０

元、

１８３

，

８０２

，

２７７．８１

元和

１９３

，

２２３

，

０５０．３５

元，年

均净利润为

１．８７

亿元。 公司稳定的营业收入、盈利状况和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将为偿付本期债券本息提

供保障。随着乌兰察布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公司的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和收入将不断提升。

预计未来十年内，公司的业务收入和利润产生的可支配现金流足以支付本期债券的本息。

（二）

ＢＴ

协议收购款将为发行人带来大量的经营性收入

根据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的批准及授权，乌兰察布市财政局与发行人签署了回购协议，协议的主要

内容为市政府委托发行人建设本次债券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完工后由政府负责收购。 协议项下

的代建投资额为人民币

１７．５７

亿元，产生的应收账款包括代建投资额及投资回报，即工程项目总价款，为人

民币

３４．０１

亿元。

该协议期限为十二年， 于

２０１２

年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发行成功之后生

效，即从

２０１２

年起至

２０２３

年止。 上述代建项目所形成的回购款是发行人的经营性收入，该款项的回收将在

很大程度上提高发行人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

（三）公司良好的资信状况将为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提供有力保障

公司按照国家基础设施产业政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深化改革和科技进步为

动力，不断扩大基础设施产业经营规模，增强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公司具有良好的资信和极强的融资能

力，与众多金融机构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如果由于意外情况导致公司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

得足够资金，公司完全可以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

措本期债券偿债资金。 公司良好的资信状况将为本期债券偿债资金提供有力保障。

三、违约时拟采取的具体偿债措施和赔偿方式

（一）公司到期未及时偿还本息

公司到期不能及时兑付应付本息时， 需自本期债券付息日或兑付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向债券持有人公

告违约事实，并由民生证券代表债券持有人向公司催缴本息款项。除正常的兑付外，公司还需要支付相应

的违约金，计算方法：违约金

＝

未偿还本息金额

×

本期债券利率

×

延迟支付时间。

若公司自付息日或兑付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仍未兑付应付本息，则由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民生证券

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债券持有人有权按照会议决定启动提前偿债程序。 如债券持有人大会通过相关的

偿付决议后，

１０

个工作日后仍未偿付，债权代理人有权请求公司偿付债券本息、违约金和损害赔偿金。

（二）其他情形

其他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对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实现有重大影响的以下事件：

１．

公司不履行或违反募集说明书的任何承诺，且将实质影响公司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义务，且经民

生证券书面通知，或经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通知，该违

约持续

３０

个工作日仍未解除。

２．

偿债资金专项账户被国家司法、执法部门依法采取强制性措施的情形，并持续

３０

个工作日内未撤销

强制措施。

３．

公司将每年聘请有资格的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和本期债券进行跟踪评级，且公司的主体评级低于

ＡＡ－

。

４．

其他对本期债券的按期兑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当发生上述情形时，民生证券应要求公司立即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如公司未能使债券持有人权益恢

复到安全状态的，民生证券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决定要求公司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相关协议约定或采取相应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利益，直至根据对债券本息兑付影响程度要求公司立即提

前兑付本息、启动提前偿债程序

第十五条 风险与对策

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时，应特别认真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及公司在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披露的其他有关信息。

一、风险因素

（一）与债券相关的风险

１．

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间，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 由于本期债券期限较长，可能跨越一个以上的利率波动周期，市场利率

的波动可能导致本期债券的实际投资收益水平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２．

兑付风险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受国家政策法规、行业和市场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可能没

有带来预期的回报，从而使公司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的资金，可能会对本期债券的偿付造成

一定的影响。

３．

流动性风险

由于本期债券上市或者交易流通审批事宜需要在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公司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一定

能够按照预期在合法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交易或交易流通，亦不能保证本期债券上市或者交易流通后在

二级市场交易活跃，从而可能影响本期债券的流动性，导致投资者在债券转让和变现时出现困难。

（二）与行业相关的风险

１．

产业政策风险

公司从事经营领域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资产经营领域，属于国家大力支持发展的行业。 如

未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进行调整，则有可能影响对发行人主营业务的支持力度，不排除在一定

时期内对发行人经营环境和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２．

经济周期风险

如国民经济持续陷入低谷，公司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下降，发展趋势减缓，公司基础设施建设速度

及国有资产经营收益有可能同时减少，将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另外，发行人所在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及未来发展趋势也会对项目经济效益产生影响。

（三）与公司相关的风险

１．

运营风险

公司承担着乌兰察布市城市建设和授权经营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运营的重任，如果公司管理出现重大

失误，导致公司信用严重下滑，资金筹措能力下降，将对公司业绩造成不良影响。

２．

募投项目投资风险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建设周期长，投资力度大。虽然公司建立了科

学的工程管理内部制度，并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严谨论证，项目本身仍存在一定风险。项目管

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财务管理、工程进度安排、资金筹措、施工管理等诸多环节，需要协调政府

相关部门、施工单位、工程周边居民及单位等方面关系，如果项目管理制度不健全或出现重大失误，将会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项目现金流及收益产生重大影响。

二、对策

（一）与债券相关的风险对策

１．

利率风险的对策

本期债券的利率水平已适当考虑了对债券存续期可能存在的利率风险的补偿。 同时，本期债券发行

结束后，公司将申请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提高债券流动性，分散利率风险，为投资者提供一

个管理风险的手段。

２．

兑付风险的对策

公司制定有严格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管理制度，确保募集资金合法、合规投入于募投项目。 此外，

公司聘请民生证券担任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并与民生证券共同聘请中国银行担任本期债券的偿债资

金专用账户监管人，保障了本期债券按时还本付息。

３．

流动性风险对策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公司将尽快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以提高本期债券的流通性。

（二）与行业相关的风险对策

１．

产业政策风险对策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省份之一，国家对其支持力度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保持稳定。 公

司作为乌兰察布市投资建设主体，自成立以来一直得到乌兰察布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近几年，乌兰察布市

政府通过注入资产、税收优惠等方式加大对公司的投入力度，政策出现不利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２．

经济周期风险对策

针对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公司将加强与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及时了解宏观经

济走势，提高风险的事前预测水平，制定应对宏观经济波动风险的长效策略。

（三）与公司相关的风险对策

１．

运营风险对策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职能分配，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体

系和风险控制制度，避免因管理者个人管理水平不足带来的决策风险。 加强对授权经营范围内国有资产

的经营管理，提高经营性国有资产收益水平，提高运营效率。

２．

募投项目投资风险对策

本期债券筹集资金募投项目均已取得具有审批权的相关管理部门批准。 在项目运营过程中，公司将

秉承公平、公开、公正的三公原则，充分应用现代化项目管理手段，对立项、招标、施工等各个环节实行全

面监控，确保工程过程衔接紧密，不出现重大意外情况。 公司将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与资金管理，严格控

制投资成本，确保工程进度计划如期实施，实现预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十六条 信用评级

一、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二、评级结论：发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三、主要评级观点：

（一）评级观点

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兰察布投开”或“公司”）是乌兰察布市政府的唯一投资

建设主体，主要从事乌兰察布政府授权的城市建设项目投资建设、项目投资、建设承包、市政公用基础设

施建设与经营等业务。 评级结果反映了乌兰察布市风电和马铃薯等产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公司得到

乌兰察布市政府支持力度较大等优势，同时也反映了公司经营性业务盈利能力较差、乌兰察布市经济发

展水平一般等不利因素。综合分析，公司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很强，本期市政项目建设债券到期不能偿还

的风险很小。

预计未来

１～２

年，乌兰察布市政府对公司财政支持力度不会减弱。大公国际对乌兰察布投开的评级展

望为稳定。

（二）优势

乌兰察布市处于呼包银经济区和京津唐经济带的结合部，是内蒙古自治区对外开放城市，矿产资源

较为丰富；

乌兰察布市风电和马铃薯种植及深加工产业发展得到国家和自治区的政策支持，具有较大的发展潜

力，两大产业的发展将为乌兰察布市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公司是乌兰察布市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及运营唯一的政府投资建设主体，得到了乌兰察布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三）关注

乌兰察布市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财政收入处于内蒙古自治区较低水平；

公司主营业务规模较小，盈利能力不强；公司经营性活动产生现金流较少，主要依赖融资活动现金流

来满足公司投资活动的资金支出。

四、跟踪评级安排

（一）跟踪评级时间安排

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将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不定期跟踪评级：不定期跟踪自本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进行。 大公将在发生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

大事项后及时进行跟踪评级，在跟踪评级分析结束后下

１

个工作日向监管部门报告，并发布评级结果。

（二）跟踪评级程序安排

跟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现场访谈、评级分析、评审委员会审核、出具评级报告、公告等程

序进行。

大公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评级主体、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

（三）如评级主体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大公将根据有关的公开信息资料进行分析并调整

信用等级，或宣布前次评级报告所公布的信用等级失效直至评级主体提供所需评级资料。

第十七条 法律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发行

２０１２

年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项目

建设债券的法律意见书，发行人律师认为：

１

、发行人是根据《公司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登记并有效存续的公司法人，符合《企业债券

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债券条例》、《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管理工作的通知》（发改财

金［

２００４

］第

１１３４

号，以下简称《管理工作通知》）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简化发行

核准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财金［

２００８

］

７

号，以下简称《有关事项通知》）关于企业债券发行主体资格

的要求，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２

、发行人已根据有关国有独资公司的法律法规就本次发行获得了有效地批准与授权。

３

、本次募集资金的投向未用于弥补亏损、非生产性支出和房地产买卖、股票买卖以及期货等高风险

投资；投向固定资产投资的

１８

个项目均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０５

年本）》所规定的限制类或淘

汰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方向，已获项目审批部门核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办理了所需的

相关手续； 拟投入项目的资金来源构成均符合 《国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国发［

１９９６

］

３５

号）的要求；拟投入的

１８

个项目所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未超过其投资总额的

６０％

。

４

、发行人现金流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符合《债券条例》第十二条第（三）项和《管理工作通

知》第三条第（一）款第

４

项的规定。

５

、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债券条例》、《管理工作通知》和《有关事项通知》中关于发行企业

债券的实质条件的规定。

６

、行人通过主营业务能获得稳定的现金流，偿债账户、监管账户以及良好的资信、稳定的经营，均为

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时偿付提供了有力保证。

７

、发行人不存在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

８

、发行人《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符合《有关事项通知》所要求的内容与格式要求，不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符合《债券条例》、《管理工作通知》及《有关事项通知》等相关规定

的要求。

９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申请材料符合《债券条例》、《管理工作通知》及《有关事项通知》的要求。

１０

、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具备从事企业债券相关业务的资格，符合《有关事项通知》相

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所述，发行人本期债券的发行符合《证券法》、《债券条例》、《管理工作通知》、《有关事项通知》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第十八条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一、上市安排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１

个月内， 公司将尽快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本期债券上市

或交易流通申请。

二、税务说明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收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第十九条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清单

（一） 国家有关部门对本期债券的批准文件；

（二）《

２０１２

年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

（三）《

２０１２

年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四）发行人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五）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六） 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为本期债券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二、查询地址

投资人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地点或互联网址查阅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及上述备

查文件：

（一）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乌兰察布市集宁新区党政大楼后楼

法定代表人：常永福

联系人：刘利峰

联系地址：乌兰察布市集宁新区党政大楼后楼

电话：

０４７４－８３２４６９９

传真：

０４７４－８３２５７７８

邮政编码：

０１２０００

（二）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１６－１８

层

法人代表：余政

联 系 人：张勇、孙秋芳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１６－１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７９

、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７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９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５

投资者如对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或上述备查文件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本公司和主承销商。此外，投

资人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到如下互联网网址查阅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全文：

１．

国家发改委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２．

中国债券信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以上互联网网址所登载的其他内容并不作为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的一部分。

主承销商

二〇一二年四月

发行人： 乌兰察布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